关于《宿州市板材行业绿色发展指导意见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和依据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及安徽省关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，破解我市板材行业环保治理短板、产业布局分散、绩效水平偏低等瓶颈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24年本）》《木材加工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DB34/4810-2024）及《宿州市“十五五”板材产业发展规划》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，宿州市生态环境局在全面摸排全市板材行业现状、梳理问题短板的基础上，起草了《宿州市板材行业绿色发展指导意见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该文件已征求各县区（园区）及市直有关部门意见，并根据反馈意见修改完善。

二、主要内容
《宿州市板材行业绿色发展指导意见（征求意见稿）》主要内容包括编制说明、工作目标、重点任务、保障措施4 个部分。

第一部分：编制说明，明确以“绩效提升一批、搬迁入园一批、就地改造一批、淘汰关停一批” 为总体思路，分阶段推进板材行业规范提升。
第二部分：工作目标，2026 年9月底前完成落后企业淘汰关停，2026年12月底前完成就地改造企业全过程升级，2027年12月底前完成搬迁入园企业落地投产，2030年全面提升产业规模、绿色发展水平和产业链协同能力。
第三部分：重点任务，围绕产业准入、绩效提升、就地改造、搬迁入园、淘汰关停五个方面分类施策，明确准入标准、改造要求、入园规范、关停范围及责任分工，覆盖环保、安全、用地、能耗、质量、产业升级等全流程管理。
第四部分：保障措施，明确部门分工、要素保障、联合监管、宣传引导等内容，形成闭环推进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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